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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媒體新聞記者申請駐臺要點 

 

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三月一日(82)聯二字第○三六七五號函頒行 

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十七日(83)強聯二字第○八四八七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(88)建聯二字第一八一○三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廿六日(89)琴聯二字第一一○九六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八日新聯二字第 0940820256Z號函修正 

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一月三日新聯二字第 0940820714Z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二十日新聯二字第 0980820023Z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一○○年八月十八日新聯二字第 1000820314Z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一○二年一月十日外傳五字第 10197517170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一○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外傳五字第 10697505160號令修正 

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外傳五字第 1129700915號令修正 

 

一、外交部(以下簡稱本部)為辦理外國媒體新聞記者申請駐臺事宜，特訂

定本要點。 

 

二、本要點所稱外國媒體新聞記者，指在國外合法設立，以報導時事及大

眾所關心之事務為主之報社、通訊社、雜誌社、廣播、電視事業及網

路媒體所指派之記者。 

前項所稱之外國媒體，原則上不包括港、澳及海外華文媒體，並由本

部予以認定。 

本要點所稱駐臺新聞記者，包括外國新聞機構駐臺之專任及兼任記者。 

 

三、外國媒體駐臺新聞記者，應向本部申請登記。其在境外者，申請人應

檢具下列文件，透過我駐外機構向本部提出申請；在境內者，申請人

應檢具下列文件直接向本部提出申請： 

（一）申請書。（格式如附件） 

（二）外國媒體新聞總機構之發行人、社長、總編輯、總經理、及其

他相等職務主管或我國以外亞洲地區分支機構編務主管簽署之

派任書，其內容應記載事項如下： 

1、媒體概述。 

2、職務專任或兼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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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聘僱期間、工作性質及工作時數等聘僱契約之概述。 

（三）護照影本。 

 

四、外國媒體駐臺新聞專任記者申請駐臺期間最長不得逾二年，兼任記者

申請駐臺期間最長不得逾一年，期滿後仍有駐臺必要者，應於期滿三

十日前檢具下列文件，向本部申請登記繼續駐臺： 

（一）申請書。（格式如附件） 

（二）外國媒體新聞總機構之發行人、社長、總編輯、總經理、及其

他相等職務主管或我國以外亞洲地區分支機構編務主管簽署之

派任書。派任書內容應記載事項如下： 

1、媒體概述。 

2、職務專任或兼任。 

3、聘僱期間、工作性質及工作時數等聘僱契約之概述。 

（三）專任記者須檢具最近二年內發表於受聘僱或供稿媒體之具名報

導十篇；兼任記者須檢具最近一年內發表於受聘僱或供稿媒體

之具名報導五篇。前述專任或兼任記者如申請繼續駐臺時已更

換受聘僱或供稿媒體，仍須檢具於原單位之報導。 

（四）財政部國稅局核發之外僑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正本。未具備

者應以書面敘明原因。 

 

五、依本要點登記之外國媒體駐臺新聞記者，由本部發給外媒記者證。 

前項記者證，僅供持證人證明身分之用。 

記者證登記內容有變更或錯誤時，應申請換發新證，原證應同時繳銷。

記者證遺失時，應登報作廢，並向本部申請補發。 

 

六、外國媒體駐臺新聞記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本部得不予受理登記或撤

銷或廢止登記，並註銷其外媒記者證： 

（一）違反法令規定，情節重大者。 

（二）違反本要點規定者。 

（三）未從事本要點所定外國駐臺媒體新聞工作者。 

 

七、外國媒體駐臺新聞記者離任或離職時應繳回記者證，並向本部申請廢

止登記。其經本部事後發現者，亦得廢止之。 


